
解釋字號 釋字第434號

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⺠國 86年07⽉25⽇

解釋爭點 公保法就保費返還、非退休者之養老給付未為規定違憲？

解釋文 公務⼈員保險係國家為照顧公務⼈員⽣老病死及安養，運⽤保險

原理⽽設之社會福利制度，凡法定機關編制內之有給⼈員及公職

⼈員均為被保險⼈。被保險⼈應按公務⼈員保險法第八條第⼀項

及第九條規定繳付保險費，承保機關按同法第三條規定提供⽣

育、疾病、傷害、殘廢、養老、死亡及眷屬喪葬七項給付，前三

項給付於全⺠健康保險法施⾏後，已列入全⺠健康保險。公務⼈

員保險法規定之保險費，係由被保險⼈與政府按⼀定之比例負

擔，以為承保機關保險給付之財務基礎。該項保險費，除為被保

險⼈個⼈提供保險給付之資⾦來源外，並⽤以分擔保險團體中其

他成員之危險責任。是保險費經繳付後，該法未規定得予返還，

與憲法並無牴觸。惟被保險⼈所繳付之保險費中，關於養老保險

部分，承保機關依財政部核定提存準備辦法規定，應提撥⼀定比

率為養老給付準備，此項準備之本利類似全體被保險⼈存款之累

積。公務⼈員保險法於第⼗六條第⼀項關於養老給付僅規定依法

退休⼈員有請領之權，對於其他離職⼈員則未規定，與憲法第⼗

五條保障⼈⺠財產權之意旨不符，應即檢討修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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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由書 公務⼈員保險係國家為照顧公務⼈員⽣老病死及安養，運⽤保險

原理⽽設之社會福利制度，依公務⼈員保險法第⼆條及第六條規

定，凡法定機關編制內之有給⼈員及公職⼈員，應⼀律參加保險

為被保險⼈。被保險⼈應按同法第八條第⼀項及第九條規定繳付

應⾃付之保險費，並另由政府補助⼀定比例之保險費。承保機關

則按同法第三條規定提供⽣育、疾病、傷害、殘廢、養老、死亡

及眷屬喪葬七項給付。全⺠健康保險法於中華⺠國八⼗三年八⽉

九⽇施⾏後，已將前三項給付列入全⺠健康保險。公務⼈員保險

法規定之保險費，係由被保險⼈與政府按⼀定之比例負擔，以為

承保機關保險給付之財務基礎。⽽保險費經繳付後，即由承保機

關運⽤於該保險事務之中，並於保險事故發⽣時，作為保險給付

之基⾦，除別有規定外，被保險⼈⾃不得請求返還。是保險費經

繳付後，該法未規定得予返還，與憲法並無牴觸。惟上述保險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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付中，關於養老、死亡兩項保險部分，類似終⾝保障型之定額給

付保險。故被保險⼈所繳付之保險費中，關於養老保險部分，依

財政部四⼗九年⼆⽉⼗九⽇（四九）台財錢發字第０⼀四六三號

令核定提存準備辦法規定，承保機關應提撥⼀定比率（四⼗九年

⼆⽉為百分之⼗四點九、五⼗⼀年⼀⽉為百分之⼗、五⼗七年⼀

⽉回復為百分之⼗四點九，參照財政部⾦融局八⼗六年七⽉⼗九

⽇台融局牞第八六⼆⼀九四九五號函）為養老給付準備。此項準

備之本利，類似全體被保險⼈存款之累積，非承保機關之資產。

從⽽被保險⼈繳⾜⼀定年限之保險費後離職時，⾃有請求給付之

權。公務⼈員保險法於第⼗六條第⼀項關於養老給付僅規定依法

退休⼈員有請領之權，對於其他離職⼈員則未規定，與憲法第⼗

五條保障⼈⺠財產權之意旨不符，應即檢討修正。⾄其請領之要

件及⾦額如何，則屬立法問題。

⼤法官會議主席　院　⻑　施啟揚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⼤法官　翁岳⽣　劉鐵錚　吳　庚　王和雄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王澤鑑　林永謀　施文森　城仲模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孫森焱　陳計男　曾華松　董翔⾶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楊慧英　戴東雄　蘇俊雄　

意⾒書、抄本
等文件

部分不同意⾒書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陳⼤法官計男 

本號解釋，關於不得請求退還保險費部分本席並無異議，惟關於
離職時得請領養老給付部分則難贊同，爰述其理由如下： 

⼀、本件原聲請⼈聲請意旨，僅在聲請可否領回已繳之保險費⽽
未及於養老給付，本號解釋，似已逾請求解釋範圍，是否適宜，
不無疑問。 

⼆、請領養老給付與請求返還養老給付準備意義不同：公務⼈員
保險應提供如何之保險給付？係屬立法裁量原不⽣違憲問題，依
現⾏公務⼈員保險法第三條規定，公務⼈員保險分為⽣育、疾
病、傷害、殘廢、養老、死亡及眷屬喪葬七項。其中關於⽣育、
疾病、傷害、及眷屬疾病保險部分，於全⺠健康保險實施後，停
⽌適⽤（參照同法第⼆⼗三條之⼀）。⽽其保險期間⾃承保之⽇
起⾄離職之⽇⽌（同法第六條參照）。其中關於養老之保險事
故，依同法第⼗六條規定為公務⼈員之依法退休。是立法者於公
務⼈員保險所提供之養老保險僅有退休之養者保險⼀種，對於退
休以外之其他離職⼈員應否創設保險給付，依前說明，係立法裁
量問題，非養老給付之規定違憲問題。次查公務⼈員保險法所定
保險給付中，關於養老、死亡兩項保險部分，類似終⾝保障型之
定額給付保險，兼有銀⾏零存整付性質之意味。故被保險⼈所繳
付之保險費中，關於養老給付部分，依財政部核定提存準備辦法



規定，應提撥⼀定比率（四⼗九年⼆⽉為百分之⼗四點九、五⼗
⼀年⼀⽉為百分之⼗、五⼗七年⼀⽉回復為百分之⼗四點九，參
照財政部⾦融局八⼗六年七⽉⼗九⽇台融局（⼆）第八六⼆⼀九
四九五號函）為養老給付準備。此項準備之本利，類似全體被保
險⼈存款之累積，非承保機關所有之財產。從⽽被保險⼈繳⾜⼀
定年限之保險費後離職⽽終⽌保險關係時，對於此項養老保險部
分之保險費中所提撥之養老給付準備，⾃有請求返還之權（保險
法第⼀百⼗七條第三項規定，亦屬同⼀法理）。公務⼈員保險法
對於其他離職⼈員之領回⾃繳保險費中所提撥之養老給付準備，
未加規定，使離職公務⼈員無法請求返還，與憲法第⼗五條保障
⼈⺠財產權之意旨不符，固值得立法者檢討修正，然多數意⾒將
養老給付準備之退還，作為養老給付之⼀種，不無創造原公務⼈
員保險法所未定保險事故之嫌，則為本席所不敢苟同，爰提出部
分不同意⾒如上。 

不同意⾒書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⼤法官 劉鐵錚 

本件釋憲案聲請⼈曾任公職逾三⼗年，參加公務⼈員保險亦逾三
⼗年，惟其後因案免職，無從請領養老給付，遂退⽽求其次，請
求公保單位返還其歷年繳交之保險費，未受允准，經訴願、再訴
願及⾏政訴訟均遭駁回，爰聲請本院⼤法官解釋，公務⼈員保險
法未規定公務⼈員離職時應退還其⾃繳保險費是否牴觸憲法之疑
義。 

聲請⼈情固可憫，惟屬特例。本席仍以平常⼼，就⼀般公務員參
加公保有年，離職時有無權利請求返還就養老保險部分之保險費
（或其責任準備⾦）為解釋對象。 

本席以為公務⼈員離職時（包括⾃願辭職及被免職），公務⼈員
保險法未規定離職⼈員有請領養老給付之權或應返還要保⼈有關
養老保險之保險費，有侵害憲法第⼗五條所保障之⼈⺠財產權、
⼯作權及⽣存權之嫌；並認為離職⼈員有無權利請求養老給付，
固未在當事⼈聲請解釋之列，但在養老給付之請領，猶需「檢討
修正」前，即認定「公務⼈員保險法未規定得予返還保險費，與
憲法並無牴觸」，則將使權利遭受侵害之公務⼈員，繼續受到侵
害，無從獲得最低限度之救濟。因就公保法未規定公務⼈員離職
時應退還有關養老給付⽅⾯之保險費（或其責任準備⾦），有牴
觸憲法之理由，分述如下： 

⼀、從保險法理上觀察： 
離職退費，原為中華⺠國六⼗三年修正前公務⼈員保險法所明
定。雖其規定略嫌籠統（參⾒第三條），條件也嫌過苛（參⾒第
⼆⼗⼀條)，並已遭刪除。但就其適⽤於養老保險⽅⾯之保險費
⽽⾔，其理念值得肯定。蓋於公保法所規定之各類保險中，例如
⽣育、疾病、傷害（全⺠健康保險法於中華⺠國八⼗三年八⽉九



⽇施⾏後，已將此三項給付列入全⺠健康保險）、殘廢、死亡、
眷屬喪葬、其發⽣或何時發⽣，均具有不確定性，有危險分擔法
理之適⽤極為明顯；⽽在採現⾦給付四種保險事故中，除養老給
付外，其他如殘廢、死亡、眷屬喪葬，因皆有是否發⽣、或發⽣
早晚可能，在採定額保險給付下也有危險分擔之存在。惟養老給
付，則係繳多付多，繳少付少，危險分擔之意味極少或無。因
此，就養老保險以外，對其他各種保險所繳之保費，無論被保險
領取保險給付與否，於離職時，⾃無退還該部分保險之理，但養
老部分之保費（或其責任準備⾦）則不然，因其係專供養老之
⽤，本⾝含有強迫儲蓄防老本⾦之性質，繳少，所領養老給付
少，繳多，所領養老給付多，且係⼀次性給付，退費時應亦然，
並無危險分擔之問題。 
公務⼈員保險雖係綜合性保險，保險費亦係統收，但於內部仍係
按保險給付種類提撥責任準備⾦，故被保險⼈所繳付之保險費
中，關於養老保險部分，承保機關依財政部中華⺠國四⼗九年⼆
⽉⼗九⽇（四九）台財錢發字第○⼀四六三號令核定提存準備辦
法規定，承保機關應提撥⼀定比率（四⼗九年⼆⽉為14.9% ，五
⼗⼀年⼀⽉為10% ，五⼗七年回復為 14.9%）為養老給付準
備。是此項準備之本利，猶如全體被保險⼈養老儲蓄之累積，從
⽽被保險⼈離職時，⾃應有權請求養老給付，否則也理應返還原
屬其所有之保險費或責任準備⾦部分。 

⼆、從憲法層⾯觀察： 
公務⼈員離職時，若不能請求養老給付，⼜不能退還已繳之養老
保險⽅⾯之保費，則有牴觸憲法第⼗五條：「⼈⺠之⽣存權、⼯
作權及財產權應予保障。」之明文 
（⼀）就財產權⽅⾯⾔： 
公務⼈員保險法中之養老給付，係國家為保障老年⼈孤苦無依，
無⼒⽣活所實施之⼀種社會保險，由於公務⼈員保險法為強制保
險，其保險費由被保險⼈與政府按⼀定比例負擔，經年累⽉儲蓄
以供養老，在保費即⼯資⼀部分說之理論下，不僅⾃繳之保費，
即政府負擔部分之保費，皆應為被保險⼈所有，承保機關不過利
⽤此項本⾦，產⽣孳息，以供未來⽀付養老給付之⽤。則在被保
險⼈離職未能請領養老給付時，要求退還原屬於其所有之⾦錢，
毋寧為合理且正當，否則即有政府侵占公務員財產之嫌。 
（⼆）就⼯作權⽅⾯⾔： 
⾃願離職不予退費也有侵害⼈⺠⼯作權之嫌。按⼯作權乃指⼈⺠
有選擇職業及⼯作場所之權利，⼯作權不僅是物質⽣活之基礎，
亦是基本權利價值之⾃我實現，倘離職不予退費為合憲，則等於
限制⼈⺠選擇職業之⾃由。蓋除非公務員願意犧牲其歷年所繳養
老保險之保費或養老給付，否則即不能選擇其他⼯作，國家將公
務員對⼯作之忠誠不渝與養老安養混為⼀談，實有侵害⼈⺠⼯作
權之嫌。 
（三）就⽣存權⽅⾯⾔： 
上述⼯作權與財產權統合稱為經濟性基本權，此項基本權若遭侵
害，則⼈⺠⽣存權必受威脅。無⼯作難以經營⽣活，無財產難以
養老防疾。是吾⼈⼀旦參加公保，除非願意於棄其歷年所制繳交
之養老部分之保費，否則沒有另⾏選擇⼯作之⾃由，若為免職離



職，根本難再覓雇主，若強制繳交之儲蓄本⾦與利息竟不退還，
則憲法第⼀百五⼗五條所欲建立之社會安全體系，老吾老以及⼈
之老之基本國策，豈非流於理論空談。 

綜上所述，公務⼈員離職時，對原屬於被保險⼈所有，含有強制
儲蓄性質之養老給付部分保險費（或其責任準備⾦），⾃應返還
予被保險⼈。其返衰既不致影響其他被保險⼈之利益，也不致動
搖公務⼈員保險之基礎，但確定可提供被保險⼈離職時最低程度
⽣活之保障，亦符合憲法保障⼈⺠⽣存權、⼯作權及財產權之意
旨。⼜⺠國八⼗⼆年條正公布之公務⼈員退休法第八條第五項之
規定：「公務⼈員依規定不合退休資遣於中途離職者或因案免職
者，得申請發還其本⼈原繳付之基⾦費⽤，並以臺灣銀⾏之存款
年利率加計利息，⼀次發還。」已注意憲法第⼗五條之規定，可
資參照。並為不同意⾒書如上。 

註：中華⺠國六⼗三年修正前公務⼈員保險法第三條規定：「公
務⼈員保險包括⽣育、疾病、傷害、殘廢、養老、死亡、眷屬喪
葬七項，並附離職退費。」 
中華⺠國六⼗三年修正前公務⼈員保險法第⼆⼗⼀條第⼀項規
定：「被保險⼈離職迄未領取任何保險給付者，得向承保機關申
請退還其⾃付部分之保險費，其復⾏任職再投保者，以新加入保
險論。」 

相關法令

 財政

部（49）台財錢發字第01463號令

憲法第15條(36.01.01)

公務⼈員保險法第2條、第3條、第6條、第8條第1
項、第9條、第16條第1項(84.01.28)

相關文件 抄陳０盛聲請書

聲請緣由

聲請⼈陳０盛前於⺠國四⼗七年⼗⽉⼀⽇公務⼈員保險開創即參

加該保險。⾄⺠國七⼗七年九⽉卅⽇⽌依公務⼈員保險法第⼗⼆

條「被保險⼈繳付保險費滿三⼗年後，得免繳保險費；如發⽣第

三條所列保險事故時，仍得依本法規定，享受保險給付之權

利。」期約滿三⼗年得以免繳保險費。迨⾄⺠國八⼗⼀年八⽉六

⼗⼆歲時因受妻⼩倒會牽累免職，退出公保，但未得任何理賠或

補償。于是於⺠國八⼗三年六⽉卅⽇向公保處提出退還⾃繳保險

費之請求，但遭受拒還之處分，因此於同年七⽉⼗五⽇、⼗⽉五

⽇前後向銓敘部、考試院提出訴願、再訴願，但仍受訴願、再訴

願駁回之決定，聲請⼈不服，於⺠國八⼗四年元⽉⼗⼀⽇提出⾏
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0001&no=15&ldate=194701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17179&ldate=19950128&lser=001


政訴訟，但亦遭受原告之訴駁回之判決。⾄此聲請⼈持續⻑達三

⼗年之久之公保⾃繳保險費，變成不「保險」，化為烏有，為此

於⼼不⽢，特提出聲請以憲法之立場惠予釋疑。

聲請理由

⼀、以「保險」⾔保險制度及其規章，以⼈⺠遇旦夕禍事得有保

障之基本內涵⽽⾔，持續繳費達三⼗年之久之保險，無論何種原

因退保，⽽退保時未得任何理賠或補償，顯有違背憲法第⼀百五

⼗五條「國家應實施社會保險制度」之立法真髓。政府實施保險

制度就是要補救每⼀⼈⺠難以預測之不幸，除了非法⼿段冒領者

以外都應以保護。此應是國家⼤法－憲法之基本宗旨。聲請⼈循

序要求退還⾃繳保險費屢遭駁回，特聲請解釋此種處分、決定與

判決，是否違憲？此為聲請理由之⼀。

⼆、查⾏政法院判決正本第⼆⾴背⾯第三⾏載「⾄四⼗七年⼀⽉

⼆⼗九⽇公布之公務⼈員保險法第三條『公務⼈員保險包括⽣

育、疾病、傷害、殘廢、養老、死亡、眷屬喪葬七項，並附離職

退費。』」‥‥（下文略）‥‥。及第六⾏「之有關離職退費規定，

業於六⼗三年⼀⽉⼆⼗九⽇修法時刪除」等語來⾔，公務⼈員保

險「附離職退費」之規定⾃⺠國四⼗七年⼀⽉⼆⼗九⽇公布⾄六

⼗三年⼀⽉⼆⼗九⽇修法刪除⽌，可⾒「附離職退費」為保障被

保險⼈之權益，認定是被保險⼈之⾎汗錢不可輕⾔剝削⽽有如此

之規定，⽽且⾃公布之⽇起⾄修法刪除時⽌，公諸於世眾所認知

之期間⻑達⼗六年之久。對該保險前⼗六年「附離職退費」之規

定與其後⼆⼗⼀年刪除「離職退費」兩者之間差距如此之⼤，如

依憲法第⼗五條「⼈⺠之財產權應予保障」來⾔，依此⾓度來分

析，立法與修法之間太蔑視憲法之尊嚴。公保雖然是「特別

法」，但無論什麼法牴觸憲法者無效為法理常識。為此特聲請解

釋「被保險⼈⾃繳保險費是否屬⼈⺠財產權？」此為聲請理由之

⼆。綜上⼆點聲請理由，懇請惠予釋憲！

謹 致

司法院⼤法官會議

附件：⾏政法院判決正本影印本⼄份

聲請⼈：陳０盛



中華⺠國八⼗四年三⽉⼗八⽇

附 件：⾏ 政 法 院 判 決 八⼗四年度判字第四九九號

原 告 陳 ０ 盛

被 告 中央信託局

右當事⼈間因公保事件，原告不服考試院中華⺠國八⼗三年⼗⼆

⽉⼆⼗三⽇八三考台訴決字第○五四號再訴願決定，提起⾏政訴

訟。本院判決如左：

主 文

原告之訴駁回。

事 實

緣原告前於⺠國四⼗七年⼗⽉⼀⽇在臺灣糖業公司烏樹林糖廠參

加公務⼈員保險，八⼗⼀年八⽉⼀⽇在台灣糖業研究所因被免職

⽽退出公務⼈員保險。其於八⼗三年六⽉三⼗⽇向被告所屬公務

⼈員保險處（以下簡稱公保處）申請退還其⾃四⼗七年⼗⽉起⾄

七⼗七年九⽉⽌所繳⾃付部分保險費，並請以公教⼈員優惠利率

複利加計利息。被告所屬公保處以與公務⼈員保險法第⼗四條規

定不符，不得請領現⾦給付，於八⼗三年七⽉七⽇以（83）中公

承（⼀）字第○六六五六三號函覆原告。原告不服，循序提起訴

願、再訴願，均遭決定駁回，遂提起⾏政訴訟，茲摘敘兩造訴辯

意旨如次：

原告起訴意旨略謂：⼀、公務員保險每⽉⾃繳百分之三⼗五保險

費投入於公保圈內，其⽬的在於圈內各關係⼈互為期約，因不測

難防，助惠別⼈，⾃助⼰⾝，以⾄於銀髮時有所依恃之經濟來

源。如果被違背了像原告⼀樣得不到保障，那這種「保險」，⼜

如何稱呼呢？⼆、按中央通訊社、中國廣播公司、海外技術合作

委員會、台灣養豬科學研究所、中國⼤陸災胞救濟總會、中國國

際商業銀⾏、世界反共聯盟、⼯業技術研究院、中國青年反共救

國團、中華經濟研究院、三⺠主義統⼀中國⼤同盟推⾏委員會等

⼗⼀個非政府機關⼈員退出公保，亦「退保」之謂⽽享有比照公

務⼈員保險法第⼗六條所定之計算標準，於「退保」時核發⼀次



養老給付，以法⾔法，顯然違反公務⼈員保險法之規定。原告舉

此⼗⼀個非政府機關之違法核發養老給付，是在比較同為公保圈

被保險⼈，他⼈可違法獲得額外的照顧，⽽原告投保持續達三⼗

年之久，同為失去公務⼈員資格⽽「退保」竟然分文未得補償，

且只要求退還⾃繳部分之保險費為何不可得呢？三、司法院⼤法

官會議於八⼗⼆年⼀⽉⼆⼗九⽇對保障⼈⺠財產權作出如下之解

釋，釋字第三⼀⼆號解釋文「公務⼈員之公法上財產請求權，遭

受損害時，得依訴願或⾏政訴訟程序請求救濟。公務⼈員退休，

依據法令規定請領福利互助⾦，乃為公法上財產請求權之⾏使，

如有爭執，⾃應依此意旨辦理。本院釋字第⼀八七號、第⼆○⼀

號及第⼆六六號解釋應予補充。」原告於八⼗⼀年八⽉⼀⽇由公

保「退保」時，公務⼈員保險法⼆⼗五條條文，該法施⾏細則七

⼗七條，合計⼀百零⼆條有關條文中並無硬性規定「不予」、

「不可」、「不准」退還⾃繳保險費之明文。依保險法第⼀百⼗

七條、第⼀百⼗九條、第⼀百七⼗條及其施⾏細則第三⼗條等有

關保險條文觀之，為維護社會福利制度之完妥，保護被保險⼈免

被剝削，其立法不可謂不嚴謹，⽽以⺠主法治國家⽽⾔，不應只

要求私營保險業遵守，⽽政府就可疏忽不遵守。四、原告於四⼗

七年⼗⽉參加公保⾄七⼗七年九⽉滿三⼗年，保險期間非三年五

載可比。政府專設訴願法管道，可證明每⼀⾏政規章不⼀定完全

周延不致損傷⼈⺠，所以有法律補救辦法。投保⼀個保險持續三

⼗年之久，時空變遷之⼤，無從⽤何種⽅法來計價，因此權宜以

繳滿保險費三⼗年之期七⼗七年九⽉⾃繳保險費七百五⼗三元為

基準乘三百六⼗個⽉（三⼗年）新台幣貳拾柒萬壹仟捌拾元整為

要求退還款額。並於此再申，以⼈⽣旅程上⽽⾔，原告實質上已

經步入養老階段，所以如果以法律層⾯判決准許領取投保滿三⼗

年比照養老給付核發，願意領受，並據保險法施⾏細則第三⼗條

要求⾃八⼗⼀年八⽉起⾄退還⾃繳保險費之⽇⽌之利息，且公保

設有優惠利率辦法，按其利率複利計算附加利息等語。被告答辯

意旨略謂：⼀、依公務⼈員保險法第⼀條規定：「公務⼈員保

險，依本法⾏之。」請領現⾦給付既屬公務⼈員保險業務，⾃應

依照公務⼈員保險法規定辦理。⼆、依現⾏公務⼈員保險法第三

條：「公務⼈員保險分為⽣育、疾病、傷害、殘廢、養老、死亡

及眷屬喪葬七項。」及第⼗四條：「被保險⼈在保險有效期間，

發⽣殘廢、養老、死亡、眷屬喪葬四項保險事故時，予以現⾦給

付」之規定，並無離職退費項⽬。⾄四⼗七年⼀⽉⼆⼗九⽇公布



之公務⼈員保險法第三條：「公務⼈員保險包括⽣育、疾病、傷

害、殘廢、養老、死亡、眷屬喪葬七項，並附離職退費。」及第

⼆⼗⼀條：「被保險⼈離職迄未領取任何保險給付者，得向承保

機關申請退還其⾃付部分之保險費‥」之有關離職退費規定，業

於六⼗三年⼀⽉⼆⼗九⽇修法時刪除。三、依公務⼈員保險法第

四條：「公務⼈員保險，以銓敘部為主管機關。」及同法施⾏細

則第六條：「本保險之要保機關，指左列各機關‥八、其他依法

組織之機關。要保機關之認可與變更，由主管機關認定之。」銓

敘部依據法律授權專案認定為公務⼈員保險要保機關者：有依立

法程序訂定設置條例⽽成立之機關（中國國際商業銀⾏、⼯業技

術研究院及中華經濟研究院）；有原屬政府機關，嗣為因應環境

需要，⽽由主管機關以⾏政命令改制設置者（海外技術合作委員

會、台灣養豬科學研究所及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）；有依公司法

核准設立負責執⾏政府任務者（中央通訊社及中國廣播公司）；

有以社會團體形態受政府委託執⾏重要業務⽽成立者（中國⼤陸

災胞救濟總會、世界⼈⺠反共聯盟中華⺠國分會、亞洲⼈⺠反共

聯盟中華⺠國總會及三⺠主義統⼀中國⼤同盟推⾏委員會）。上

述機關均係執⾏政府重要任務及委託業務，當時基於配合推動政

策之考量，後因政治結構及社會環境變遷，各界對上述專案認定

要保機關⼈員參加公保偶有質疑，經立法院於七⼗九年第八⼗五

會期第四⼗七次院會決議：「為保障公保被保險⼈之權益，中廣

等⼗⼀單位參加公保之⼈，應由有關主管機關共同會商研提具體

補救辦法後，依規定辦理退保、轉保。」嗣於八⼗年四⽉⼆⼗四

⽇考試院以八○考台秘議字第⼀三三五號令與⾏政院台八⼗⼈政

肆字第⼀四六五六號令會同訂定發布「公務⼈員保險專案認定要

保機關被保險⼈退保轉保辦法」，公保處依該辦法核發⼗⼀個專

案認定要保機關公務⼈員保險被保險⼈之養老給付，並無違誤。

四、公務⼈員保險法為公法性質之特別法，規範公務⼈員保險被

保險⼈之權利與義務，適⽤於公務⼈員。⼜公務⼈員保險為綜合

保險制度，保險費及各項給付包括醫療給付與現⾦給付，係統收

統⽀。即公保被保險⼈繳納保險費後，依法可享有⽣育、疾病、

傷害、殘廢、養老、死亡及眷屬喪葬七項給付，並非如原告所⾔

之⼀般保險，⾃付保險費屬「儲蓄性私有財產」。且原告於加保

期間享受醫療給付，在公保處台南聯合⾨診中⼼即曾就診⼆七三

次，健康檢查六次，七⼗六年三⽉因⾎尿並曾在國軍八⼀四醫院

住院醫療。⾄於現⾦給付⽅⾯於六⼗六年⼗⽉五⽇申領眷屬喪葬



津貼三個⽉，⾦額計新台幣⼀○、八○○元，故即使仍有離職退

費項⽬，亦不符給付規定。五、綜上所陳，原告因被免職退出公

務⼈員保險，請發還其⾃付部分保險費，與現⾏公務⼈員保險法

請領現⾦給付之規定不合，公保處依法不予給付，並無不當，原

告之訴，應無理由。請予駁回等語。

理 由

按現⾏公務⼈員保險法第三條規定：「公務⼈員保險分為⽣育、

疾病、傷害、殘廢、養老、死亡及眷屬喪葬七項。」同法第⼗四

條前段規定：「被保險⼈在保險有效期間，發⽣殘廢、養老、死

亡、眷屬喪葬四項保險事故時，予以現⾦給付。」並無離職退費

規定。本件原告前於⺠國四⼗七年⼗⽉⼀⽇在臺灣糖業公司烏樹

林糖廠參加公務⼈員保險，八⼗⼀年八⽉⼀⽇在台灣糖業研究所

因被免職⽽退出公務⼈員保險。其於八⼗三年六⽉三⼗⽇向被告

之公保處申請退還其⾃四⼗七年⼗⽉起⾄七⼗七年九⽉⽌所繳⾃

付部分保險費，並請以公教⼈員優惠利率複利加計利息，被告所

屬公保處以與公務⼈員保險法第⼗四條規定不符，於八⼗三年七

⽉七⽇以（83）中公承（⼀）字第○六六五六三號函覆原告不得

請領現⾦給付，依⾸開規定，並無不合。原告雖以中央通訊社等

⼗⼀個非政府機關⼈員退出公務⼈員保險，其繳付保險費五年以

上者，得比照公務⼈員保險法所訂之計算標準⼀次領取養老給

付，同為失去公務⼈員資格⽽「退保」，伊竟然分文未得補償：

⼜依保險法第⼀百⼗七條、第⼀百⼗九條、第⼀百七⼗條及其施

⾏細則第三⼗條等規定保護被保險⼈免被剝削之立法意旨，⾃應

退還系爭保險費等語。惟查四⼗七年⼀⽉⼆⼗九⽇公布之公務⼈

員保險法第三條：「公務⼈員保險包括⽣育、疾病、傷害、殘

廢、養老、死亡、眷屬喪葬七項，並附離職退費。」及同法第⼆

⼗⼀條：「被保險⼈離職迄未領取任何保險給付者，得向承保機

關申請退還其⾃付部分之保險費‥」等有關離職退費之規定，業

於六⼗三年⼀⽉⼆⼗九⽇修法時刪除；且查原告於加保期間享受

醫療給付，在公保處台南聯合⾨診中⼼即曾就診⼆七三次，健康

檢查六次，七⼗六年三⽉因⾎尿並曾在國軍八⼀四醫院住院醫

療，現⾦給付⽅⾯於六⼗六年⼗⽉五⽇申領眷屬喪葬津貼三個

⽉，⾦額計新台幣⼀○、八○○元，此有中央信託局公務⼈員保

險處台南市各特約醫院聯合⾨診中⼼傳真資料附原處分卷可稽，

故即使仍有離職退費項⽬，原告亦不符給付規定。⼜中央通訊社

等⼗⼀個非政府機關⼈員退出公務⼈員保險，由考試院會同⾏政



院訂定「公務⼈員保險專案認定要保機關被保險⼈退保轉保辦

法」，以辦理其被保險⼈退保、轉保有關事項，該辦法第三條第

⼀款固規定被保險⼈繳付保險費五年以上者，比照公務⼈員保險

法等⼗六條所定之計算標準，於退保時核發⼀次養老給付，惟此

與原告係被免職退保，依法不得請領現⾦給付不同，且原告並非

該法適⽤之對象，⾃無引⽤之餘地。⼜依公務⼈員保險法第⼀條

規定「公務⼈員保險，依本法⾏之。」故公務⼈員保險法為保險

法之特別法，請領現⾦給付既屬公務⼈員保險業務，⾃應依照公

務⼈員保險法規定辦理，⽽公務⼈員保險法並無離職退費之規

定，業如前述，⾃無另依保險法第⼀百⼗七條、第⼀百⼗九條、

第⼀百七⼗條及其施⾏細則第三⼗條請求返還已付保險費之適

⽤。⾄司法院⼤法官會議釋字第三⼀⼆號解釋僅認公務⼈員之公

法上財產請求權，遭受損害時，得依訴願或⾏政訴訟程序請求救

濟⽽已，與原告實體上之請求有無理由無關。

綜上，被告以原告請求退還其所繳⾃付部分之保險費與公務⼈員

保險法第⼗四條之規定不符，駁回其請求，並無不合，⼀再訴願

決定遞予維持，亦無不洽，原告起訴論旨，難謂有理由，應予駁

回。

據上論結，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，爰依⾏政訴訟法第⼆⼗六條

後段，判決如主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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